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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坔埔排水

水質淨化工程規劃及細設計畫」、「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2 案，中

央補助款經費新臺幣 2,154 萬 1,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經費新臺幣

1,436 萬 1,000 元，總計新臺幣 3,590 萬 2,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0 高市會農字第 10700010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坔埔排水

水質淨化工程規劃及細設計畫」、「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2 案，中

央補助款經費新臺幣 2,154 萬 1,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經費新臺幣

1,436 萬 1,000 元，總計新臺幣 3,590 萬 2,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107 年 1 月 15 日環署水字第

1070004949 號函、107 年 2 月 2 日環署水字第 1070010703 號函及工作

計畫書。 

二、旨揭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等 2 件，所需經費總經費 3,590 萬 2,000

元，中央補助款 2,154 萬 1,000 元（60％），本府配合款 1,436 萬 1,000

元（40％），核定案件如下： 

「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規劃及細設計畫」經費 207 萬 5,000 元，

環保署補助 124 萬 5,000 元（60％），本府配合 83 萬元（40％）。 

「坔埔排水水質淨化工程」107 年度經費 3,382 萬 7,000 元，環保

署補助 2,029 萬 6,000 元（60％），本府配合 1,353 萬 1,000 元（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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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上揭核定案件，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

第六款、四十五點及四十六點規定，合計所需中央補助款經費 2,154 萬

1,000 元（60％）、本府配合款經費 1,436 萬 1,000 元（40％），總計

經費 3,590 萬 2,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辦 法：擬請本市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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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流域綜合治理

計畫（第三期）-雨水下水道」之「高雄市十全滯洪公園工程」、「大寮

和發產業園區聯外道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等兩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

幣 1 億 8,013 萬 5,000 元，其中中央補助款 1 億 4,050 萬 5,000 元、

市政府配合款 3,963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0 高市會農字第 107000104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水利局辦理「流域綜合治理

計畫（第三期）-雨水下水道」之「高雄市十全滯洪公園工程」、「大寮

和發產業園區聯外道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等兩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

幣 1 億 8,013 萬 5,000 元，其中中央補助款 1 億 4,050 萬 5,000 元、

市政府配合款 3,963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6 年 11 月 06 日營署字第 1061111739 號函辦理 

。 

二、本次墊付核定案說明如下： 

「高雄市十全滯洪公園工程」所需經費新台幣 1 億 6,093 萬元。 

「大寮和發產業園區聯外道路雨水下水道工程」所需經費新台幣

1,920 萬 5,000 元。 

上開兩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 億 8,013 萬 5,000 元。 

三、前開兩案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辦理，擬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第四十四點第 4、6 款、第四十五點及第四十六點規定，採墊付款方式

辦理，提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送經議會審議同意後始得墊支及補辦

預算轉正，本次提請墊付共計新台幣 1 億 8,013 萬 5,000 元（中央補

助款 1 億 4,050 萬 5,000 元、本府配合款 3,963 萬元），並於 107 年

度預算追加減或 108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02 月 13 日第 3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本府辦理「流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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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下水道」之「高雄市十全滯洪公園工程」、「大寮和發產業園區聯外

道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等兩案，所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1億 8,013 萬 5,000

元，提報議會同意墊支，並於 107 年度預算追加減或 108 年度預算並進

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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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1,500 萬元

整分二年辦理「中芸漁港避風泊地碼頭改善工程」，請同意市政府先行

提列 107 年度（第一年）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400 萬元，合

計新台幣 8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7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0 高市會農字第 107000108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1,500 萬元

整分二年辦理「中芸漁港避風泊地碼頭改善工程」，請同意市政府先行

提列 107 年度（第一年）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400 萬元，合

計新台幣 80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7 年 1 月 31 日漁一字第 1071313277

號函（附件 1）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6 款、

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 

二、本工程總經費新台幣 3,000 萬元，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分

二年補助，補助比率 50％計新台幣 1,500 萬元，因本（107）年度未

編列第一年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4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800 萬元，為利工程遂行，請同意將本工程第一年補助款及地方配合

款各新台幣 4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800 萬元於 107 年度提列墊付案墊付

執行，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7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

進行帳務轉正。另第二年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1,100 萬元合

計新台幣 2,200 萬元，將依程序納入 108 年度預算編列。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2 月 13 日第 3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附

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各新台幣 4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800

萬元整，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

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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